文件查阅使用说明 
为进一步促进和规范我市政务信息公开工作，加强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更好地为社会公众查阅、获取政务公开信息提供服务，建立广安市档案资源网文件查阅系统。
系统按照《广安市政务公开暂行规定》进行文件收集，现有市级部门（单位）制发的正在执行的、与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及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需要社会组织和人民群众执行或知晓并可以向社会公开的政策性文件1300多份，起始时间为2000年。

查阅利用支持模糊检索，利用者可在检索窗口输入欲查文件题名、责任者及文件形成时间中任一关键词进行检索，或进行组合检索。例如，利用者要查询广安市人民政府2006年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期档案的意见，可在查询窗口的正题名框输入档案或意见等，一个条件框只能输入一个关键词，组合使用须在不同条件框输入。在责任者条件框可输入“广安市人民政府”或者“政府”等，文件年度框可输入文件形成年度，文件年度使用4位阿接伯数字，如2006。查询关键词定义越多，查询结果越准确。查询结果以列表显示，显示项目有年度、件号、正题名、责任者、成文时间、全文，点击“全文”可查看文件原文，如无原文可以记下年度和件号到广安市文件档案信息中心查阅纸质文件。文件原文采用PDF文档，如要正常浏览，请安装PDF阅读软件。本系统里所有文件仅供查阅，如要具有法律效力，请持有效证件到广安市文件档案信息中心加盖印章。加盖印章及查阅其它纸质文件程序及手续参见本网站“办事程序”。
在查阅利用时如有疑问，请拔打0826-2398010进行咨询。
文件档案信息中心
